
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系統操作說明

107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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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學年度重要事項(必要時，請詳讀招生簡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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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07學年度起甄選入學之第二階段作業調整為：

• 一概以網路上傳方式繳交備審資料。

• 取消學校集體報名，一律採用學生個別報名方式。

• 國立技專校院新增「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」招生名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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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或中低收入戶生同時具有”原住民或離島生”身分
【一階篩選】及【二階正備取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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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審資料上傳截止日期

日期 校數 系數 比率(%)

6-05 3 9 0.3

6-07 2 6 0.2

6-08 22 307 9.5

6-09 13 261 8.1

6-10 16 468 14.5

6-11 33 741 23.0

6-12 18 485 15.0

6-13 14 313 9.7

6-14 20 634 19.7

日期 校數 系數 比率(%)

6-22 2 4 0.1

6-23 1 26 0.8

6-25 3 90 2.8

6-26 4 87 2.7

6-27 7 64 2.0

6-28 8 207 6.4

6-29 12 222 6.9

6-30 3 70 2.2

7-02 22 597 18.5

7-03 33 891 27.6

7-04 43 966 30.0

甄選總成績公告日期 正(備)取生公告日期

日期 校數 系數 比率(%)

6-19 1 3 0.1

6-20 3 43 1.3

6-21 7 90 2.8

6-22 7 98 3.0

6-25 6 173 5.4

6-26 10 155 4.8

6-27 14 350 10.9

6-28 28 819 25.4

6-29 35 791 24.5

6-30 2 80 2.5

7-02 25 622 19.3

二、招生簡章查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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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網頁-網路上傳專區及常見問題



各甄選學校公告錄取正、備取生名單(使用通行碼)

正取生及備取生至本委員會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(使用通行碼)

本委員會網站公告資格審查結果

第一階段報名

本委員會網站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

第二階段報名(含備審資料上傳)(使用通行碼)

本委員會網站提供甄選總成績查詢(使用通行碼)

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

登錄基本資料及繳交報名資格文件 開放時間：107.4.25(三)~107.5.9(三)前郵戳為憑

開放時間：107.5.25(五)10:00~107.6.1(五)17:00

開放時間：107.6.19(二)10:00起
(依各校系科組學程所訂公告時間辦理）

開放時間：107.6.22(五)10:00起
(依各校系科組學程所訂公告時間辦理）

開放時間：107.7.4(三)10:00~107.7.7 (六)17:00

公告時間：107.5.23(三)10:00

開放時間：107.6.5(二)10:00

開放時間：107.6.5(二)10:00起~各校所訂截止日24:00

開放時間：107.7.11(三)10:00

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報到 開放時間：107.7.17(二)12:00前
(依各校系科組學程所訂公告時間辦理）

應屆生確認在校學業成績證明文件 開放時間：107.5.10(四)~107.5.17(四)前

甄選入學招生報名流程



備審資料上傳注意事項

系統開放時間：107/6/5 10:00 ~ 107/6/14 24:00止

作業期間為24小時開放

若逾該校系繳交截止日，本系統即關閉該校系之審查資料上傳功能。

 網路上傳備審資料於「確認」前皆可重複上傳。

 備審資料分項製作成 PDF 格式檔案並逐一上傳，單一項目之檔案大小以 5 

MB 為原則，且各項檔案不得壓縮，每1校系(組)、學程所有備審資料項目之

檔案大小總和，以 10 MB 為限。

考生進行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審查資料上傳前，請先決定是否欲參加該校

系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，欲參加者，再進行審查資料上傳作業 (未完成

二階甄試繳費者，視同放棄甄試資格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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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審資料上傳注意事項

 「第二階段報名系統」包含「選擇報名校系科(組)、學程」、「在校學業成績證明」、

「證照或得獎加分」、「備審資料」及「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繳費證明」等項作業。

 在校學業成績證明(PDF檔)，考生若為應屆畢業生統一由其所屬學校上傳至本委員會，非

應屆畢業生或持其他同等學力考生由本人自行上傳。

 「各校系科(組)、學程甄選辦法」之「證照或得獎加分」為「依加分標準」之系科組學程

，考生須將證照或得獎加分證明(PDF檔案)完成網路上傳。

※若持有2種以上符合本簡章所訂「甄選群(類)別及技藝技競賽優勝及技術士職種(類)別對照

表」加分優待採認之技藝技能競賽優勝得獎證明或技術士證者，應自行選擇1項對加分最

有利之證件，作為加分依據。

※未依規定期限及方式完成網路上傳者，不予計分，考生不得異議。

※如無持有可採認證照或得獎加分證明者，可免上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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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登入頁

本系統
僅限使用Chrome
瀏覽器的無痕視窗



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修改通行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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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行碼僅能修改1次

依系統導引完成確認後
才可進行下一步驟操作



繼續使用本系統/登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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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修改通行碼後
須列印或儲存通行碼
才可繼續使用本系統
【考生務必儲存備查】



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選填第二階段報名校系科（組）學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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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上傳

已上傳，未確認

已確認

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上傳備審資料及繳費證明作業

(2)繳費證明(1)備審資料

免上傳

截止日期



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上傳備審資料及繳費證明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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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

步驟

步驟

步驟

步驟

步驟

※重點提醒：要再選擇其他校系，依上述5個步驟順序完成備審資料上傳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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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上傳備審資料及繳費證明作業

步驟 步驟

步驟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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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甄選群(類)別及技藝技能競賽優勝及技術士職種(類)別對照表

1. 本項目係指甄選總成績所採計之證照或得獎加分，非指備審資料中之競賽獲獎或證

照證明。

2. 若考生持有2種以上符合本簡章所訂「甄選群（類）別及技藝技競賽優勝及技術士職

種（類）別對照表」加分優待採認之技藝技能競賽得獎證明或技術士證，應

選擇1項對加分最有利之證明文件，作為甄選原始總分加分依據。

競賽類別優勝名次及證照等級優待加分標準表

招生簡章第22-23頁 招生簡章第32-45頁

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上傳證照或得獎加分證明

步驟



系統檢核上傳檔案規格
並提示錯誤訊息

檔案格式

檔案大小

通行碼查核3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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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上傳備審資料及繳費證明作業



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上傳備審資料及繳費證明作業

4 53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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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：
1.提醒考生作業中校系
2.已確認，只可檢視
3.單一項目檔案大小
4.選擇上傳已鎖定
（無法重新上傳）

5.單一檔案最後上傳
日期顯示

6.確定送出功能已鎖定 2

2

已確認



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上傳備審資料及繳費證明作業

「項目」分隔頁（樣張）

依
序
加
入
「
項
目
」
分
隔
頁

1

2

2

4

最後結束頁，系統帶入「END」頁面
19

~「檢視合併檔案」，確認5步驟~重要

確認上傳校系科(組)、學程

1

每
一
「
項
目
」
最
後
上
傳
時
間

3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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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上傳

已上傳，未確認

已確認

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上傳備審資料及繳費證明作業

(2)繳費證明(1)備審資料

免上傳

截止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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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繳費證明(1)備審資料

截止日期

步驟1：下載繳費證明 步驟3：掃瞄繳費證明並上傳步驟2：繳費

方式一：
持郵局具轉帳功能金融
卡(不限本人)至郵局自
動櫃員機(ATM)或網路
ATM(每日24小時) 繳款

方式二：
至郵局臨櫃繳款

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系統-上傳備審資料及繳費證明作業



方法一：郵局網路ATM辦理郵政畫撥操作流程

22

使用讀卡機與郵局提款卡，可透過郵局WebATM辦理郵政劃撥繳費（免手續費）

步驟1：轉帳交易 步驟2：選擇「郵局存簿轉劃撥

步驟3：輸入帳號（8位）及轉帳金額



各甄選學校公告錄取正、備取生名單(使用通行碼)

正取生及備取生至本委員會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(使用通行碼)

本委員會網站公告資格審查結果

第一階段報名

本委員會網站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

第二階段報名(含備審資料上傳)(使用通行碼)

本委員會網站提供甄選總成績查詢(使用通行碼)

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

登錄基本資料及繳交報名資格文件 開放時間：107.4.25(三)~107.5.9(三)前郵戳為憑

開放時間：107.5.25(五)10:00~107.6.1(五)17:00

開放時間：107.6.19(二)10:00起
(依各校系科組學程所訂公告時間辦理）

開放時間：107.6.22(五)10:00起
(依各校系科組學程所訂公告時間辦理）

開放時間：107.7.4(三)10:00~107.7.7 (六)17:00

公告時間：107.5.23(三)10:00

開放時間：107.6.5(二)10:00

開放時間：107.6.5(二)10:00起~各校所訂截止日24:00

開放時間：107.7.11(三)10:00

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報到 開放時間：107.7.17(二)12:00前
(依各校系科組學程所訂公告時間辦理）

應屆生確認在校學業成績證明文件 開放時間：107.5.10(四)~107.5.17(四)前

甄選入學招生報名流程



甄選入學招生
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

系統開放時間：107.7.4 10:00~107.7.7 17:00止

 各甄選學校正（備）取生，無論正取或備取1或多個校系科（組）、
學程，均須接受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後，始取得入學資格

 凡未於本時間內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或雖有上網登記志願但未按下
「確定送出」者，以未登記論，即喪失登記資格與分發機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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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選入學招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登入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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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考生不要使用手機或平
版電腦登入使用招生各系統，
避免畫面資訊閱覽不完全，
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。



甄選入學招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閱讀選填注意事項

考
生
請
詳
細
閱
讀

「
選
填
登
記
就
讀
志
願
注
意
事
項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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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選入學招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調整志願序

選取已選取校系科（組）學程下移

選取已選取校系科（組）學程上移

針對已選取校系科（組）學程刪除

選取校系科（組）學程後按此加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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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選入學招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資料確定送出

請考生再次核對已登記與放棄可分發之甄
選校系科（組）學程名稱及志願序

就讀志願序登記僅限一次，確定
送出前，務必仔細核對。
確認無誤，請點選「確定送出
(確定送出後，不得修改)」按鈕 28



甄選入學招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資料確定送出

點選「確定送出(確定送出後，不得修改)」
按鈕，彈跳視窗再次確定畫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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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選入學招生就讀志願序登記系統列印就讀志願表

考生請自行儲存及列印就讀志願表
(此就讀志願表無須繳回、考生自行留存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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